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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持续督导工作现场检查报告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作为

正在履行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生物”、“上市

公司”、“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机构，对上市公司 2017年以来的规范

运行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报告如下：

一、本次现场检查的基本情况

（一）保荐机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保荐代表人

张扬文、刘爱亮

（三）现场检查时间

2017年 12月 13日--2017年 12月 20日

（四）现场检查人员

张扬文、欧阳欣华、程书远、黄鹏

（五）现场检查手段

1、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2、察看上市公司主要生产经营场所；

3、查看公司 2017年以来召开的历次三会文件；

4、查阅和复印募集资金使用凭证、募集资金账户余额明细等资料；

5、查阅并复印公司 2017年以来建立的有关内控制度文件；

6、核查公司 2017年以来发生的关联交易、对外投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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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现场检查主要事项及意见

（一）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情况

经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截至现场检查之日，傲农生物公司章程以及股

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议事规则得到贯彻执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规则的要求履行职责，公司

治理机制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和权责分配科学合理，对部门或

岗位业务的权限范围、审批程序和相应责任等规定明确合规，风险评估和控制措

施得到有效执行；公司 2017年以来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召集、召

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之规定，会议记录及其他会议资料保存完

整，会议决议经出席会议的董事或监事签名确认。

（二）信息披露情况

根据对公司三会文件、会议记录的检查，并通过与指定网络披露的相关信息

进行对比和分析，保荐机构认为：截止现场检查之日，傲农生物真实、准确、完

整地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信息披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三）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往来情况

经核查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的交易及资金往来情况，

并与公司高管人员、财务部门负责人等进行访谈，保荐机构认为：截止现场检查

之日，傲农生物资产完整，人员、机构、业务、财务保持独立，不存在关联方违

规占有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四）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经核查，傲农生物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已全部存放至募集资金专户，并分

别与专户开立银行及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及四方监管协议，保荐机构逐

月核对了募集资金专户对账单及使用明细台账，同时实地走访了募集资金存放银

行，保荐机构认为：截止现场检查之日，傲农生物募集资金已按照既定的规划用

途使用，目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使用情况良好。在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傲

农生物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内部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相关法规规

定，不存在重大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和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形，亦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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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违反《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1、关联交易情况

经核查，公司在期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属于正常经营活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

决策程序且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

经营的独立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2、对外担保情况

经公司确认并经保荐机构现场核查，截至现场检查之日，公司发生的重大对

外投资的情况如下：

（1）因收购参股公司股权而相应增加对外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傲农”）收购

其参股公司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业畜牧”）部分股权，

股权收购完成后，金华傲农将持有宏业畜牧 60%股权，宏业畜牧将成为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因宏业畜牧存在对外担保，本次股权收购完成后，宏业畜牧的对外担

保金额将相应增加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 200万元（已逾期）。根据

金华傲农 2016年 10月参股宏业畜牧时签署的合作协议，因宏业畜牧对任何第三

方提供担保而产生的或然负债均由宏业畜牧原股东承担，宏业畜牧目前存在的逾

期对外担保事项，预计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上述事项已经 2017

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7年 11月 15日召

开的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为夹江县当地政府指定帮扶的贫困户提供担保

为推动当地实现产业循环生态养殖和可持续发展，帮助当地贫困户早日脱贫，

助力政府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四川傲农新泽希畜牧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新泽希”）拟为夹江县当地政府指定帮扶的贫困户向银行

申请扶贫小额信用贷款提供担保，本次对外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40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 2017 年 10 月 30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

2017年 11月 15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项目组查阅了公司的董事会议案、决议、会议记录等董事会会议文件，并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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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对外担保事项对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访谈。经核查，项目组认为上述对外担

保事宜已切实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截至 2017年 12月 2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即对公司合并

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余额 21,263.5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的 39.69%；公司对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33,256.65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62.08%；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为其他下属全资、

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548.8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

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 49,261.2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1.96%。其中，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相互提供担保

逾期金额为 0元，公司及下属全资、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即对公司合

并报表范围以外对象的担保）中的逾期金额为 464.44万元。

3、重大对外投资情况

经公司确认并经保荐机构现场核查，截至现场检查之日，公司发生的重大对

外投资的情况如下：

（1）合资投资建设母猪场

公司拟与河北铭福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开展投资合作，双方在河北、山东等

地共同设立合资公司，由合资公司或合资公司根据需要设立的全资项目公司投资

建设母猪场，并进行养殖业务经营，合资公司由公司持股 90%。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9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7年 10月 31日

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

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该项目仍在筹备中。

（2）合资建设育肥猪养殖基地并增资

公司与江西禧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禧鼎”）开展投资合作，在

江西省合作建设 10个育肥猪养殖基地（年出栏育肥猪约 100万头）。养殖基地

由江西禧鼎负责投资建设，并在建成后全部租赁给公司使用，由公司与江西禧鼎

另行签订租赁合同。同时，公司拟向江西禧鼎增资，增资金额 1,300万元。增资

完成后，江西禧鼎注册资本变更为 5,000万元，公司持有江西禧鼎 26%股权。该

事项已经于 2017年 9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17年

10月 31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不

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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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

营业执照。

（3）合资设立湖南慧农饲料有限公司

公司与湖南鑫广安农牧股份有限公司在湖南省长沙市投资设立新公司湖南

慧农饲料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800万元，占

注册资本比例 80%。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9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

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

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4）合资设立湖北傲新银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公司与武汉银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武汉市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湖北傲新

银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3,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1,800万

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60%。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9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

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5）合资设立长春傲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拟与农安县隆兴粮食贸易有限公司在长春市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长春

傲新农牧发展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1,400万

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70%。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9月 26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

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

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6）购买天津环山饲料有限公司资产并设立天津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拟向天津环山饲料有限公司购买其拥有的位于天津市蓟县上仓酒业及

绿色食品加工区的饲料加工厂的资产，购买价格为人民币 4,000万元。公司同时

将注册成立全资子公司“天津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履行交易协议项下公司的

权利和义务。公司注册设立天津公司的事项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



6

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7）合资设立河北傲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与昌黎县傲峰商贸有限公司、河南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共同投资

设立新公司河北傲新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认

缴出资 55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55%。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0月 14日召开

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

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

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核发的营业执照。

（8）合资设立河南傲农枫华饲料有限公司

公司与河南枫华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河南省驻马店市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

河南傲农枫华饲料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公司认缴出资 700

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70%。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0月 14日召开的公司第一

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

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

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

执照。

（9）合资设立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与南充傲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河南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四川省德阳市

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

公司认缴出资 1,04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52%。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0月 1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

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0）合资设立四川傲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通过控股子公司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四川劲力农牧科技有限

公司在四川省德阳市共同投资设立新公司四川傲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设公司

注册资本 1,000万元，四川傲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认缴出资 770万元，占注册资

本比例 77%。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0月 14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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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1）收购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傲农”）收购

王根亮持有的金华市宏业畜牧养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业畜牧”）40.20%

股权（对应宏业畜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5万元，已缴足），受让价格为人民

币 1,118万元。金华傲农目前持有宏业畜牧 19.80%股权，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

金华傲农将持有宏业畜牧 60%股权，宏业畜牧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该事项

已经于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2）收购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万文峰、赵木兰持有的

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元，

尚未缴纳出资)，受让价格为人民币零元。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由漳州现代履

行出资义务。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同时向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

增资 900万元，增资后漳浦县赵木兰养殖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00

万元。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3）收购漳州聚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并增资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受让万文峰、黄樟程持有的

漳州聚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聚农农业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万

元，尚未缴纳出资），受让价格为人民币零元。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由漳州现

代履行出资义务。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同时向漳州聚农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增资 900 万元，增资后漳州聚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人民币

1,000万元。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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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4）收购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控股子公司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 100万元受让彭建、黄云

风持有的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对应注册资本 3,000万元，

实缴出资 100万元）。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诏安优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尚

未缴足的注册资本，由漳州傲农现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履行出资义务。该事项已

经于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5）设立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在湖南省怀化市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怀化傲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注册

资本 1,000万元，由公司认缴出资 1,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100%。该事项已

经于 2017年 10月 30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无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上述对外投资的标的公司已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相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16）设立河北傲农生态牧业有限公司

公司拟在河北省阜城县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河北傲农生态牧业有限公司(暂

定名，以正式工商注册后为准)，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2,000万元，由公司认缴出资

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例 100%。该事项已经于 2017年 11月 27日召开的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7年 12月 13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该公司仍在筹备中。

（17）合资设立铜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

公司拟与贵州武陵集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贵州省铜仁市投资设立新公司

铜仁傲农饲料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正式工商注册后为准)，开展饲料生产、销售

业务，新设公司注册资本 1,000万元，由公司认缴出资 700万元，占注册资本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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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70%。该事项已经公司于 2017年 11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

二次会议及2017年12月13日召开的公司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

该公司仍在筹备中。

（18）收购山东傲盛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拟受让潍坊市沃尔夫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山东傲盛食品科

技有限公司 51%股权（对应山东傲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50万元，尚未缴纳出

资），受让价格为人民币零元。本次股权受让完成后，由公司履行相应注册资本

的出资义务。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

投资合作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19）投资建设年出栏 50万头生态型现代化生猪养殖的项目

公司拟与安陆市人民政府开展投资合作，在安陆市投资建设年出栏 50 万头

生态型现代化生猪养殖的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6亿元人民币，总建设期限为

36个月，由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北傲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公司于

2017年 11月 8日与安陆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投资建设生猪养殖项目的框架

协议》，本协议已经于 2017年 11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

会议及 2017年 12月 13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

该项目仍在筹备中。

（20）投资建设年产十八万吨乳猪奶粉及高端生物饲料生产线项目

公司拟与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项目投资合同书》，在永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建设“年产十八万吨乳猪奶粉及高端生物饲料生产线”项目。

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1亿元人民币，建设工期为 12个月。公司于 2017年 11月 17

日与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永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项目投资合同

书》，本协议已经于 2017年 11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及 2017年 12月 13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

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该

项目仍在筹备中。

（21）投资建设生猪养殖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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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拟与枣阳市人民政府签署《项目合同书》，在枣阳市投资建设生猪养殖

项目，项目总投资预计为 6亿元人民币，总建设期预计为 36个月。本项目拟由

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襄阳傲新生态牧业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公司于 2017年

11月 20日与枣阳市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投资建设生猪养殖项目合同书》，本

协议已经于 2017年 11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 2017

年 12月 13日召开的公司 2017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对外投资

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截至现场检查之日，该项目仍在

筹备中。

项目组查阅了公司的董事会议案、决议、会议记录等董事会会议文件，并针

对上述投资事项对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访谈。经核查，项目组认为上述投资事宜已

切实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定价公允。

综上，保荐机构认为：截至现场检查之日，公司 2017年以来发生的关联交

易系正常经营活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且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亦未对公司经营的独立性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对

外担保行为，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自上市以来

重大对外投资活动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经营状况

经与公司财务负责人等高管人员沟通及现场检查，保荐机构认为，2017年公

司经营稳定，不存在全年业绩大幅波动的情形。

（七）保荐机构认为应予以现场检查的其他事项

无。

三、提请上市公司注意的事项及建议

无。

四、是否存在应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本次现场检查后，保荐机构认为，傲农生物不存在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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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应

当向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报告的事项。

五、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配合情况

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现场检查过程当中，公司给予了积极的配合。

六、本次现场检查的结论

保荐机构按照相关规定，对傲农生物认真履行了持续督导职责，经过本次现

场核查工作，保荐机构认为：2017年以来，傲农生物在公司治理、内控制度、

三会运作、信息披露、独立性、关联交易、对外担保、重大对外投资等重要方面

的运行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要求。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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